
2016年度部门决算公开

曲阳县信访局

2017年9月



目 录

第一部分 曲阳县信访局概况

一、主要职能

二、机构设置

第二部分 2016 年度信访局部门决算表

一、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二、收入决算表

三、支出决算表

四、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七、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表

八、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九、“三公”经费及相关信息统计表

十、政府采购情况表

第三部分 2016 年度信访局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2016 年度收入支出总表情况说明



二、2016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说明

三、2016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四、2016 年度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五、2016 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情况说明

六、2016 年度预算绩效情况说明

七、2016 年度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第一部分 曲阳县信访局概况



一、主要职能

（一）办理人民群众给县委、县政府和领导同志的来信，

办理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以及其

他上级机关、新闻单位转给我县的群众信件，接待要求向县委

、县政府和领导同志反映意愿的人民群众。负责人民群众的

来信处理工作；负责征集各界人士对我县政治、经济、文化

、科学、教育、卫生及社会管理等各方面的建议；负责群众

建议的加工，综合、上报工作和对建议者的反馈工作。

（二）办理信访案件；直接或牵头查处重要信访案件；

督促、协助各乡镇、县直有关部门查处上级党委、政府及县

委、县政府领导同志交办的信访案件；协调各乡镇和县直部

门处理重大信访案件。

（三）参与处理涉及群众较多、影响政治稳定和社会安

定的信访案件。

（四）调查研究、综合分析全县信访形势及信访工作状

况，并提出对策报告。

（五）督促、检查、指导全县各级党委、政府的信访工

作，指导全县信访工作体系的业务建设。

（六）负责县委、县政府人民群众建议的征集工作。

（七） 承办县委、县政府和领导同志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机构设置

根据部门主要职责及决算编报要求，纳入 2016 年部门决算
编报范围的单位共 1 个 :

序号 单位名称

1 曲阳县信访局



第二部分 2016 年度信访局部门决算表



部门收支决算总表
公开 01表

编制单位： 曲阳县信访局 2016 年度 金额单位：万元

收入 支出

项 目 行次 决算数 项 目
行
次决算数

栏 次 1 栏 次 2
一、财政拨款收入 1 337.09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29 332.99
二、上级补助收入 2 二、外交支出 30
三、事业收入 3 三、国防支出 31
四、经营收入 4 四、公共安全支出 32
五、附属单位上缴收入 5 五、教育支出 33
六、其他收入 6 六、科学技术支出 34

7 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35
8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6
9 九、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37 1.99
10 十、节能环保支出 38
11 十一、城乡社区支出 39
12 十二、农林水支出 40
13 十三、交通运输支出 41
14 十四、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42
15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43
16 十六、金融支出 44
17 十七、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45
18 十八、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46
19 十九、住房保障支出 47 2.12
20 二十、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48



21 二十一、国债还本付息支出 49
22 二十二、其他支出 50
23 51

本年收入合计 24 337.09 本年支出合计 52 337.10
用事业基金弥补收支差额 25 结余分配 53
年初结转和结余 26 0.01 年末结转和结余 54

27 55
合计 28 337.10 合计 56 337.10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的总收支和年末结转结余情况。



部门收入决算总表
公开 02 表

编制单位：曲阳县信访局 2016 年度 金额单位：万元

科目

本年收入合计 财政拨款收入 上级补助收入 事业收入 经营收入
附属单位上缴收

入
其他收入

功能分类科目编码 · 科目名称

栏次 1 2 3 4 5 6 7
合计 337.09 337.09

201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32.98 332.98

20136 其他共产党事务支出 332.98 332.98

2013601 行政运行 36.66 36.66

2013602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 296.33 296.33

210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1.99 1.99

21005 医疗保障 1.99 1.99

2100501 行政单位医疗 1.99 1.99

221 住房保障支出 2.12 2.12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2.12 2.12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2.12 2.12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取得的各项收入情况。



部门支出决算总表
公开 03表

编制单位：曲阳县信访局 2016 年度 金额单位：万元

科目

本年支出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上缴上级支出 经营支出
对附属单位补助

支出
功能分类科

目编码
科目名称

栏次 1 2 3 4 5 6
合计 337.10 40.77 296.34

201 一般公共服务
支出

332.99 36.66 296.34

20136
其他共产党事
务支出

332.99 36.66 296.34

2013601 行政运行 36.66 36.66

2013602
一般行政管理
事务

296.34 296.34

210
医疗卫生与计
划生育支出

1.99 1.99

21005 医疗保障 1.99 1.99

2100501 行政单位医疗 1.99 1.99
221 住房保障支出 2.12 2.12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2.12 2.12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2.12 2.12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各项支出情况。



部门财政拨款收支决算总表
公开 04表

编制单位：曲阳县信访局 2016 年度 金额单位：万元

收入 支出

项 目
行
次金额 项 目

行
次合计

一般公共

预算财政
拨款

政府性基

金预算财
政拨款

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财政拨款

栏 次 1 栏 次 2 3 4 5
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1 337.09 一、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30 332.98 332.98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2 二、外交支出 31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 3 三、国防支出 32

4 四、公共安全支出 33
5 五、教育支出 34
6 六、科学技术支出 35
7 七、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36
8 八、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37
9 九、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38 1.99 1.99
10 十、节能环保支出 39
11 十一、城乡社区支出 40
12 十二、农林水支出 41
13 十三、交通运输支出 42
14 十四、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 43
15 十五、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44
16 十六、金融支出 45
17 十七、援助其他地区支出 46



18 十八、国土海洋气象等支出 47
19 十九、住房保障支出 48 2.12 2.12
20 二十、粮油物资储备支出 49
21 二十一、国债还本付息支出 50
22 二十二、其他支出 51
23 52

本年收入合计 24 337.09 本年支出合计 53 337.09 337.09
年初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 25 年末结转和结余 54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26 55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27 56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 28 57

合计 29 337.09 合计 58 337.09 337.09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的总收支和年末结转结余情况。



部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公开 05 表

编制单位： 2016 年度 金额单位：万元

科目

本年支出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功能分类科

目编码
科目名称

栏次 1 2 3
合计 337.09 40.77 296.33

201
一般公共服务
支出

332.98 36.66 296.33

20136
其他共产党事
务支出

332.98 36.66 296.33

2013601 行政运行 36.66 36.66 0

2013602
一般行政管理
事务

296.33 296.33

210
医疗卫生与计
划生育支出

1.99 1.99

21005 医疗保障 1.99 1.99
2100501 行政单位医疗 1.99 1.99
221 住房保障支出 2.12 2.12
22102 住房改革支出 2.12 2.12
2210201 住房公积金 2.12 2.12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实际支出情况。



部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决算表
公开 06表

编制单位：曲阳县信访局 2016 年度 金额单位：万元

科目 基本支出

经济分类科

目编码
科目名称 合计 人员经费 公用经费

栏次 1 2 3

合计 34.68 34.68 6.09

301 工资福利支出 32.99 32.99

30101 基本工资 19.54 19.54

30102 津贴补贴 7.08 7.08

30103 奖金 1.48 1.48

30104 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1.99 1.99

30107 绩效工资 0.49 0.49

30199 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1.8 1.8

303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28 2.28



30311 住房公积金 2.12 2.12

30314 采暖补贴 0.16 0.16

302 商品和服务支出 6.09 6.09

30201 办公费 0.41 0.41

30207 邮电费 0.68 0.68

30211 差旅费 0.28 0.28

30229 福利费 0.57 0.57

30231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1.2 1.2

30239 其他交通费用 2.95 2.95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明细情况。



部门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支决算表
公开07表

编制单位：曲阳县信访局 2016 年度 金额单位：万元

科目

上年结转和结余 本年收入

本年支出

年末结转和结余功能分类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小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

栏次 1 2 3 4 5 6

合计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及结转和结余情况。



部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表
公开 08表

编制单位：曲阳县信访局 2016年度 金额单位：万元

科 目

合计 基本支出 项目支出功能分类

科目编码
科目名称

栏次 1 2 3

合计

注：本表反映部门本年度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支出情况。

说明： 曲阳县信访局没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安排的支出，故本表无数据



部门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决算表
公开 09表

编制单位：曲阳县信访局 2016 年度 金额单位：万元

预算数 决算数

合计
因公出国

（境）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公务接

待费
合计

因公出国

（境）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公务

接待

费小计
公务用车
购置费

公务用车
运行费

小计
公务用车
购置费

公务用车
运行费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2 1.2 1.2 1.2 1.2 1.2

注：决算数是包括当年财政拨款预算和以前年度结转结余资金安排的实际支出。



部门政府采购情况表

公开 表
编制单位：曲阳县信访局 2016 年度 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行次

采购计划金额 实际采购金额

总计

采购预算(财政性资金)

非财

政性

资金

总计

采购预算(财政性资金)

非财

政性

资金
合计

一般公共

预算

政府

性基

金预
算

其他

资金
合计

一般公共预

算

政府

性基

金预
算

其他

资金

栏次 1 2 3 4 5 60 7 8 9 10 11 12

合 计 1 449.8774 449.8774 449.8774 425.1616
425.1
616 425.1616

货物 2 315.701 315.701 315.701 313.1016
313.1
016 313.1016

工程 3 59.4764 59.4764 59.4764 37.92 37.92 37.92

服务 4 74.7 74.7 74.7 74.14 74.14 74.14



第三部分 2016 年度信访局部门决

算情况说明



一、2016 年度收入支出决算总表情况说明

信访局 2016 年度年初结转和结余 0.01 万元，决算收入

总计 337.09 万元，决算支出总计 337.1 万元。与 2015 年相

比，决算收支总计分别增加 194 万元，增长 135.57%。决算

收入总计中，年初结转和结余 0.01 万元。
二、2016 年度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收入合计 337.1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337.09

万元年初结转和结余 0.01 万元。
具体情况如下：

财政拨款收入 337.01 万元。是当年县财政安排的资

金。较 2015 年决算增加 194 万元，增长 135.57%，主要原因

是较上年加大了信访力度，增加了进京值班，财政拨款收入

增加。年初结转和结余 0.01 万元，为账户利息收入。
三、2016 年度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本年支出合计 337.1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40.77 万元，

占 12.1%；项目支出 296.34 万元，占 87.9%。
四、2016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支出决算总表情况说明

曲阳县信访局 2016 年度财政拨款收入决算总计 337.1

万元，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计 337.1 万元。与 2015 年相比，

收支总计增加 194 万元，增长 135.57%。财政拨款收入决算

总计中含年初财政拨款结转和结余 0.01 万元，为账户利息

收入。
五、2016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一）财政拨款支出决算与年初预算数对比情况

信访局 2016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年初预算为 89.96 万元，

本年支出决算为 337.1 万元，占年初预算的 26.69%。主要原

因是增加了驻京值班，加大了信访力度。与 2015 年相比，

财政拨款支出增加 194 万元，增长 135.57%。

其中：基本支出 40.77 万元，占年初预算 12.1%，主要

为人员工资标准提高；项目支出 296.34 万元，占年初预算

87.9%。



（二）财政拨款支出决算结构

信访局 2016 年度财政拨款支出 337.1 万元，按功能分类主

要用于以下方面： 一般公共服务（类）支出 332.99 万元；

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1.99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2.12 万

元。
具体情况如下：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类）332,99 万元，主要是信

访局为完成各项信访工作及日常运行工作，保障机关运行而

发生的人员支出、日常公用支出和项目支出。

（2）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 1.99 万元，主要是应由
单位承担的职工医疗保险缴费。

（3）住房保障支出 2.12 万元，主要单位为职工缴纳的住房
公积金。

（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信访局 2016 年度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基本支出 337.1

万元，支出具体情况如下：

1、工资福利支出 32.39 万元，较 2015 年决算数减少 5.86
万元，减少 15.32%，主要原因是本年涉及人员调出。

2、商品和服务支出 302.42 万元，较 2015 年决算数增

加 300.42 万元。

3、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2.28 万元，较 2015 年决
算数减少 0.23 万元，主要原因是本年涉及人员调出。

六、2016 年度财政拨款“三公”经费支出情况说明

2016 年，在做好各项工作的前提下，节省各项开支，尤

其是严格控制“三公”经费的支出，全年一般公共预算财政

拨款“三公”经费支出合计 1.2 万元。近几年来，“三公”

经费支出逐年减少，体现了认真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和厉行节约要求，管理制度不断完善，“三公”经费支出得

到了有效控制，实现了只减不增的目标。
全年发生因公出国（境）费 0 万元。

全年发生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1.2 万元（2016 年

度未购置公务用车，支出全部为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年末

公务用车保有量 1 辆)。与 2015 年持平。



全年发生公务接待费 0 万元。与 2015 年相比无变化。

七、2016 年度信访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

（一）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财政预算绩效管理要求，信访局以“部门职责—工

作活动”为依据，确定部门预算项目和预算额度，清晰描述

预算项目开支范围和内容，确定预算项目的绩效目标、绩效

指标和评价标准，为预算绩效控制、绩效分析、绩效评价打

下好的基础。
（二）预算项目绩效评价开展情况

按照财政预算绩效管理要求，信访局对 2016 年初确定

的部门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项目全面开展了绩效自评。信访局

共涉及预算资金 337.1 万元，绩效自评覆盖率达到 100%。
（三）开展预算项目绩效评价发现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通过实施预算项目绩效评价发现， 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设

定还需进一步详尽，绩效指标应充分体现“结果”导向原则。

进一步改进完善的措施：一是按照“结果”导向原则做好项

目绩效目标设定工作，将绩效目标设定从“支出完成”和“实

现产出”向注重“全面结果”的评价重点转变；二是完善项

目绩效指标设定，进一步探索更具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绩效

分析、绩效考核指标体系。
八、2016 年度其他重要事项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支出情况的说明

信访局 2016 年度机关运行经费支出 36.66 万元， 比

2015 年减少 3,58 万元。主要原因： 人员调出，调减人员经

费。
（二）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信访局 2016 年度政府采购支出总额 425.1616 万元，其

中：政府采购货物支出 313.1016 万元、政府采购工程支出

37.92 万元、政府采购服务支出 74.14 万元。
（三）国有资产占用情况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本部门共有车辆 1 辆，其

中， 一般公务用车 1 辆，通用设备总计 58.5180 万元。



第四部分：名词解释



（一）财政拨款收入：指本年度从县级财政部门取得的
财政拨款。

（二）其他收入：指除“财政拨款收入”、“上级补助收

入”、“事业收入”、“经营收入”、“附属单位上缴收入”以外

的各项收入。

（三）年初结转和结余：指以前年度尚未完成、结转到
本年仍按原规定用途继续使用的资金。

（四）年末结转和结余：指本年度或以前年度预算安排、

因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无法按原计划实施， 需要延迟到以后年

度按有关规定继续使用的资金。

（五）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
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六）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
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七）“三公”经费：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
指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

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

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

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

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

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

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

待（含外宾接待） 支出。

（八）其他交通费用：指单位除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
外的其他交通费用。主要是局机关发放的公务交通补贴等。

（九）机关运行经费：指为保障行政单位（包括参照公

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

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

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以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

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

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十）住房改革支出：反映行政事业单位用财政拨款资
金和其他资金等安排的住房改革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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